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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of Sermon：2007 年十月 28 日 

上帝的兒女（七） 

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稿 

經文 

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，作上帝的兒女。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，不是從

情慾生的，也不是從人意生的，乃是從上帝生的。」 

前言 

大家聽完了四位邀請講員對我們的主的「道成肉身」證道有何感想？八月份開始前看著海報，會不會

認為多人同講同一主題必然多有重複？但是上週聽完之後，卻是發現重複的不多。這真是恩典，可以

讓我們多方面的明白主「道成肉身」的意義。而從各位講員的內容來看，大家必然認為他們需要多次

主日才可將他們心中所信的內容講得完整，但實際情況卻不容許。這告訴我們，主「道成肉身」的瞭

解是每一教會的責任，絕不可假手他人來建立信徒對之的信仰。又，主的「道成肉身」緊連著主的恩

典，故有主「道成肉身」信息的教會就有主的恩典，沒有主「道成肉身」信息的教會就沒有主的恩典。

那些只張揚會眾多，信徒發達，以及堂會美的教會，卻不講主的「道成肉身」，不建立信徒對此信仰的

認識，他們自以為有恩典，但卻在自欺欺人的當中。 

我將在十一月份開始講論主「道成肉身」的意義，盼望大家為此禱告。 

回顧 

上次我們談到，因著上帝律法反應了上帝聖潔、公義與良善的本性，故上帝乃以祂的律法來管理亞當。

又由於上帝律法那屬靈的本質，故律法可振奮人心、安慰人心，使人心溫暖；又因律法的總歸就是愛，

故人乃是以愛的心為出發點來遵守律法。這從內心裏面而發出的生活動力使得人可自由地活在上帝的

面前而不慚愧。 

我們也講到，律法有一特質就是，人知道那律法是對他講的，他的生活必須按照律法的要求而行；並

且他知道順服與違背律法的後果是如何，順則得賞，逆則遭罰。參提多書第二章。 

總之，上帝對人的統治是道德性的統治。當人的心靈遵守律法，他的行為也因此可稱作德行；當人心

中的道符合上帝的律法時，他必然行出符合上帝標準的行為來。反之，當人犯罪時，是他的內心違背

了律法，心已違背律法，因此產生出外在的罪行來。上帝對人之道德性的統治使人心中有律法的道，

好行出祂喜悅的德行來。而上帝道德性的統治不僅施行在祂的國，也施行在祂的家；施行於祂的國時

視亞當為祂的臣民，施行於祂的家時乃視亞當為祂的兒子。 

試煉的必須 

亞當被造於時間與空間當中，上帝的良善乃以祂的律法來規範亞當的生活動作，我們稱這過程為「試

煉」。試煉之舉在亞當是上帝所認的義子的前提下是必須的，雖說試煉有失敗的可能，但試煉也有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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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能；失敗當然萬劫不復，但成功卻可更上層樓，永遠與上帝同在。所以，試煉本身不是問題，問

題在於亞當是否甘願順服在上帝律法的規範之下。 

上帝以君王身份試煉僕人亞當，也以父的身份試煉兒子亞當 

我們必須瞭解到，亞當是以他整個人面對上帝對他的試煉，所以亞當有怎樣的身份地位，他就以那樣

的身份地位來面對這試煉。這樣，亞當的身份是僕人與兒子，故他乃以這雙重身份來面對上帝的試煉。

也就是說，他一方面以僕人的身份受管於神國之律，另一方面則以兒子的身份受管於父家之律；相對

於前者，上帝是君王，而相對於後者，上帝是父。由於，上帝是坐寶座的上帝，而祂寶座的根基是公

義和公平（詩 89:14），因此上帝乃以公義來執行神國之律和父家之律的施行。這對我們有甚深的啟發，

尤其是家中有多位子女者。我們常以為父家管理的原則是愛，但無公義之愛的施行卻會使家庭分崩離

析；譬如，孩子們在不均不公平的家中長大，會感受到父母的愛嗎？ 

上帝賞罰分明 

公義的上帝所要求於亞當的是他的順命，即順命於祂且祂所定之道德律。道德規範是上帝行管理之法，

當然，賞與罰就成為順命與否的結果，順則賞，逆則罰。賞者，稱亞當僕為義，納亞當子為子；罰者，

稱亞當僕為不義，判之以死，亦除去亞當兒子的地位，不再承受父的產業。罰則之必須乃基於：1. 統

治者言出必行的律法，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」；2. 統治者公義的本性對犯罪者必施行公義的審判；3. 統

治者榮耀本性使之不得屈身與犯罪者有所交通；4. 統治者聖潔的本性必然燒燼一切的不潔；5. 統治者

道德性的管理必要求失德者付出代價，否則便不可能再統管萬有。 

上帝的動機 

人常不喜歡「試煉」二字，因我們對這詞的反應與概念常是沉重的，好像不被信任的感覺。我們也發

現，人相對於人而起的試煉有時是正面的，如考試等，有時卻是負面的，為滿足自己惡的動機要找出

那人的惡來。但是，罪人總是將上帝對待他的動機看成是惡的，如申 1:27 節之以色列民對上帝的惡念。

話又說回來，上帝為什麼要試煉亞當？難道祂不知亞當因此可能會萬劫不復？其實，上帝對亞當的試

煉的動機完全是出於祂的良善，沒有一絲惡的成份在其中。即使是上帝的預定，其動機也是善的。以

下幾點說明了上帝試煉亞當的原因為何： 

1. 上帝試煉亞當為要亞當知道一事實就是，「上帝是上帝、亞當是亞當，且亞當需依賴上帝而活」。亞

當的生命是上帝所賜與的，他身體與靈魂的每一功能的適當運作、每一生命氣息的存滅都得仰賴上帝，

甚至「亞當」這個名也是上帝親自取的。亞當的眼向地看是豐盛的物產，向上看是浩瀚又美麗的星際。

在這之中而活，亞當若離了上帝，他則毫無意義與價值可言；亞當不見上帝的面，只有滅亡的份；亞

當將上帝排除在生活中，他隨即得面對滅亡。簡言之，亞當的生存與存在皆依靠上帝。 

2. 上帝試煉亞當為要亞當知道「他被造甚好」。詩 8:5 說，上帝賜人榮耀尊貴為冠冕。榮耀為何？尊貴

為何？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的第一問開宗明義的問：「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？」答案是：「人的主要

目的就是榮耀神 ，永遠與祂為樂 。」 

3. 上帝試煉亞當為要亞當知道祂對他的尊重。上帝加在亞當身上的試煉卻顯出對亞當極高的尊重與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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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尊重他是人，且尊重他是有主性的人。那時的亞當的自由度、道德性與主宰性皆是處在「甚好」

的狀態中。人道德性的展現的可能性乃是因為他有自由，即人的自由是道德的基礎。所以，將自由意

志歸向上帝的旨意，就開始了是與上帝合一的生活；反之，誤用自由意志者，便開啟了他罪惡的生活。

亞當有足夠的能力與聰明智慧來治理這地，但是因著這地是上帝所造，上帝不可能置這地而不顧；而

這既定的事實，亞當是否將之牢記在心以順服上帝，尊上帝為大，服在祂的寶座前，則需要藉由試煉

的手段才知。教會的情況也是如此，我們好像可以在不需要主的帶領下，用一些人喜歡的調調使教會

運作下去。但這樣的作法，主耶穌在教會的地位何在？ 

4. 上帝試煉亞當為要亞當知道，他可以順命於祂而進入更完全的地步。我們對試煉本身的瞭解是上帝

試煉人，人是處在被動的狀態中來回應試煉者的試煉。然，試煉的本身卻對我們受試煉者有一正面主

動的意涵在其中，這意涵是我們可以藉這試煉來看看我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。若亞當不受試煉的話，

其實他不知他會背叛；誠如亞伯拉罕若不受獻以撒的試煉，他則不知他相信上帝的程度為何。使徒約

翰說：「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，就曉得是認識他。人若說我認識他，卻不遵守他的誡命，便是說謊話的，

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。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

面。」（約一 2:3-5） 

上帝誡命之單純 

上帝吩咐亞當說：「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隨意吃，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

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」（創 2:16, 17）任何人第一次看到這吩咐時必然認為，這吩咐比任何律法的規條

還來得單純簡易。這告訴我們，亞當的悖逆是不可饒恕的，因為完全的他受這極易的律法居然都守不

住，可見他錯用上帝給他的自由是多麼地嚴重。 

上帝要試煉亞當的什麼？ 

然，上帝要試煉亞當的什麼？他的能力反應？或他的智慧聰明？或他解決問題的能力？或他的學習動

力？要解答這些問題可從上帝亦試驗基督一事上著手。馬可福音第一章 12 節說：「聖靈就把耶穌催到

曠野裏去。他在曠野四十天，受撒但的試探。」在這聖靈的引導中，上帝到底要試煉主耶穌的什麼？

基督的位格是上帝的愛子，故上帝並非試驗他的神格；然基督是神格取了人性，故上帝所要試驗基督

的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心性是否順命於祂。 

這樣看來，以上所題都不是上帝所要試煉亞當的重點，因這些亞當都具備完全；亞當是人，所以上帝

也不是要試煉亞當他是不是「人」，上帝所要試煉亞當的是，他是否是一個順命的兒子與有義地位的僕

人，也就是上帝要試驗亞當的心是否歸祂。換一個角度來說，上帝要看看祂是否真的擁有（owns）亞

當這個人，亞當是否願意在被造的心性上活在上帝的面前。 

上兩週曾題到的掃羅，上帝要他殺滅亞瑪力人和他們所養的牲畜不是對掃羅的試煉，看看他是否順服

祂的命令？難道上帝不能派祂的天軍作成這事，而非要掃羅去做？ 

試煉失敗的後果 

我們知道，亞當吃了不該吃的分別善惡樹的果子，違背了上帝所賜那簡潔的律法，亞當因此犯罪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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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也因此藉著亞當一人入了世界。律法不需多，犯了一條就等於犯了眾條（雅 2:10）；舉個最簡單的例

子，當你對某人說了一句謊話，那人自知道你說謊話的那時開始，便懷疑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是否是真

的，即使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。 

罪的結果是上帝將亞當逐出伊甸園，亞當從此不再是義子，也不再是義僕。上帝作王是以公義和公平

為他寶座的根基（詩篇 97 篇），義子違背義，上帝則不再收不義子為義子。墮落的人的現今處境既是

被放逐的臣民，不再是義僕，同時也成為悖逆的義子，再也不能承受上帝家中的產業。因為墮落是事

實，基督不斷地告訴罪人說，他們已經不是上帝的兒女了，他甚至當面向猶太人說，「你們是出於你們

的父魔鬼。」 

聽於此再讀第 12 與 13 節 

知道了人原造的雙身份中有兒子（即義子）的地位，又知人經過上帝的試煉而悖逆之，遂失去那兒子

的地位，被逐出伊甸園，從此不再享有父的產業。故人所迫切需要的是恢復那兒子的身份，其中包括

名與份；「名」的恢復關係到兒子地位的再立，「份」的恢復關係到在兒子地位上當有的心性。 

而這名份的恢復清楚地寫在「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作上帝的兒女」這一

節聖經中，其中「權柄」指的是地位，而「上帝的兒女（children of God）」指的是上帝兒女所當有的心

靈性情。使徒約翰寫的是 children of God，而不是 sons of God；「children」與「sons」之間的不同在於

前者指的是與上帝的性情有份。而墮落悖逆的人要恢復他那兒子的身份則必須接待上帝的道，並信這

道的名方可，也就是信救主耶穌基督。 

在此需再三地強調，人必須信基督的名，而這信必須包括他的心要接待基督；這樣，那人才既有兒子

的地位，又有兒子的心性。這也是主耶穌所警告的，「凡稱呼我主阿，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；惟獨遵

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」（太 7:21）的意思。 

使徒約翰也明確地說：「凡不認子的，就沒有父；認子的，連父也有了。」（約一 2:23）也就是說，現

在只有在基督裏的人才是上帝的兒女，亦即被驅逐出上帝家中的罪人，現在必須經由基督的恩典才可

重新成為上帝的兒女。 

「上帝的兒女」主題小結 

上帝設立伊甸園的理由如下：因著上帝收納亞當為義子是外添的，所以上帝與亞當的這父子關係是有

條件的，是會變的；換句話說，這關係可能因一方的不信實而遭致分割。伊甸園的存在便是這關係的

試煉場所，亞當在伊甸園中受上帝誡命，表示他處在被檢視查驗的情況。亞當受上帝試煉時有雙重身

份，一方面他是上帝國中的臣民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是上帝家中的兒子。倘若亞當未履行上帝誡命的要

求，那麼亞當將失去這雙重身份，一方面變成犯罪的臣民，另一方面變成悖逆的兒子。後者的結果是

上帝斷絕了祂與亞當的父子關係。 

亞當是首先的亞當，基督是末後的亞當；兩者的人性皆是上帝所造的，且兩者的人性都是完全的，故

兩者都有機會統管萬有。上帝是公平的，於是祂試煉亞當，也試煉耶穌。上帝必將那統管萬有的權柄

賜給順服祂的人，這是上帝在王者身上必然的訓練過程；那二時是如此，現今對待我們亦是如此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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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試煉人的基本工具是撒但魔鬼，故撒但是上帝反面的僕人，牠的作為乃受上帝的制約。 

本質上，亞當原造兒子地位與罪人在恩典下兒子地位，皆不是經由生的法律過程，而是經由認養的法

律過程而有的。凡是在這事上不作這樣分野的神學必是搖擺不定，無法給人穩健的信心，並擾動人的

情緒。因為，他們一直對「上帝怎會咒詛祂的兒子」無法自圓其說。這些人終必走上否定並嘲笑最後

的審判，因為他們逃脫不掉「身為父親的上帝怎可能棄絕祂的後代？」「上帝怎會審判祂的兒子？」「一

個完全理想的父親怎可以將祂自己的孩子交付給地獄？」等迷思。 

在此需題一事，上帝在賜下律法之前的認養以亞當為代表，上帝在賜下律法之後的認養則以以色列族

為代表。上帝告訴以色列人說， 祂專愛他們，揀選他們，並非因他們的人數多於別民，原來他們的人

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（申 7:7）。因此，保羅說：「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（adoption of children）、榮耀、

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都是他們的。」（羅 9:4）但，歷史證明這兩次的認養皆受到挫折，故靠個人

力量或團體力量皆無法恪遵上帝的命令，必須要靠上帝的恩典。 

故，思想的次序當如此：人首先是上帝的受造，然後是上的帝的僕人，再然後是上帝將人收養為義子。

由於罪的緣故，上帝撤銷了對人的認養，人因此變成非上帝所擁有，不能承受產業；再也沒有一個人

是上帝的兒子，除非藉由第二亞當的工作而施以恩典性的認養。人一開始時是上帝收養的兒子，但因

為罪，收養的動作便行停止，所有人在本質上已不是上帝的兒子，所有人都被拋棄了；人是兒子已成

為過去式，人若再成為兒子就必須根據恩典才行。 

 


